NO：　　　　　　

烟花爆竹经营（临时零售）申请表










申请人名称：
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烟花爆竹经营（临时零售）申请表
	基本信息（必填项）

	名　　称
	
         淄博行政审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集团母公司需填写：集团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集团简称：               )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设立登记不填写）
	

	住　  所
	    山东   省（市/自治区）   淄博    市（地区/盟/自治州）    高新区   县（自治县/旗/自治旗/市/区） / 乡（民族乡/镇/街道）  柳泉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（路/社区）  111 号创业火炬广场F座1-5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联系电话
	0533-23*****
	邮政编码
	255000

	设立（仅限设立登记填写）

	 法定代表人
姓   　 名
	 王**
	公司类型
	有限责任公司      □股份有限公司 
□外资有限责任公司  □外资股份有限公司

	注册资本
	
     300         万元         （币种： 人民币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）

	投资总额
（外资公司填写）
	
              万元（币种：          ）       折美元：           万元

	设立方式
（股份公司填写）
	□发起设立
□募集设立
	营业期限/经营期限
	长期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 年   

	申领执照
	申领纸质执照  其中：副本   1  个（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，纸质执照自行勾选）

	经营范围
（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、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填写）
	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电影摄制；影视策划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会议服务；婚庆服务；电脑图文设计；产品设计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模型设计；舞台、灯光、音响设计；餐饮管理；租摆花卉；票务代理；礼仪服务；租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；销售电子产品、办公用品、音响设备、摄影器材。电影发行；演出经纪；广播电视节目制作。（供参考）
(申请人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填写《企业登记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》相关内容。)


注：1、本申请书适用于内资、外资公司申请设立、变更、备案。
2、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。依本表打印生成的，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署；手工填写的，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署。
	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（必填项）

	
委托权限

	1、同意不同意□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
2、同意不同意□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；
3、同意不同意□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4、同意不同意□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。

	固定电话
	2326131
	移动电话
	1390533****
	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签字
	王**

	




（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）






	全体股东签字或盖章（仅限内资、外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）：王**
董事会成员签字（仅限内资、外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）：


	申请人承诺（必填项）

	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（限设立、变更及清算组备案以外的备案）：王**
清算组负责人签字（限清算组备案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月10 日



	淄博高新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申请经营项目

	申请   □变更   □零售   □长期   □临时

	从业人员
	人
	其中
	负责人
	人

	
	
	
	销售人员
	人

	申请经营
范围
	爆竹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喷花类
	   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旋转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升空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吐珠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玩具类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
	组合烟花类
（烟雾类、摩擦类除外）
	A □      B □     C □      D□

	申请存放量
	   

	消防设施配备情况

	种  类
	规   格
	备  注

	
	
	

	
	
	

	经 营 点 周 边 情 况

	周边100米范围内加油站等
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、存储设施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周边100米范围内
	学  校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
	幼儿园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
	医  院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
	居住区
	有[   ]       无[    ]

	本零售经营点销售烟花爆竹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  1、依法遵守烟花爆竹销售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，保证合法经营。
2、不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或一证多点经营。
  3、所经营零售的烟花爆竹从淄博文汇烟花爆竹经贸有限公司进货，保证不直接从生产厂家、无合法资质批发企业、外区县或其他非法渠道进货。
4、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改变经营地点；不在禁止销售的区域销售，不走街串巷销售；不购进、销售“三无产品”和禁止销售的品种及规格。
5、存放烟花爆竹总重量不超过300KG，不再私自存储烟花爆竹。
6、不销售未加贴烟花爆竹防伪标签的产品。
7、按规定参加安全资格培训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8、悬挂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正本、宣传横幅和安全警示标志，佩戴《经营上岗证》。
9、坚持安全规范经营，不出现棚外或者店外经营现象。
10、不降低已经审查批准的各项安全条件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并向高新区安监、公安等部门汇报。
11、自觉接受各级安监、公安、工商、质监等行政机关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，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
本零售经营点如有违反上述规定或本承诺的行为，自觉接受行政处罚，并交回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，若因安全管理不到位，造成安全事故的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

主要负责人（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申请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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